催款告知函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于2019年5月9日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康宁路西、察哈尔大街南侧亿利城、中央商务广场1#地块、康宁路西侧、察哈尔东大街南侧中央商务广场2、5、6栋共计5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
根据贵公司与我公司于2019年5月签订的《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康正合字（2019）138号]，根据合同第七条约定，我公司提交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十五日内，贵公司需支付给我公司15万元。我公司已于2019年5月29日完成本次估价服务、出具《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9-1-0310-F01DYGJ2号），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截至2020年8月27日，贵公司尚未支付上述评估费。经我公司多次催缴，但贵公司仍未按合同履行义务，现特发此函告知：现提请贵公司尽快支付上述估价服务费用总额计15万元整（壹拾伍万元整）。
特此函告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